
自杀干预行为与紧急避险的法律分析 

本文系知乎问题"如果自杀干预成功但是触犯法律会怎么样?"的回答 

摘要： 

这篇文章从刑法角度分析了为何自杀干预行为可构成紧急避险从而不负刑

事责任。文章首先阐述了紧急避险的定义与法律依据（刑法第二十一条），然

后系统梳理了紧急避险的客观条件（现实危险、危险正在发生、造成客观损

害、不得已实施）和主观条件（避险认识与避险目的），并与正当防卫进行了

区分。最后探讨了紧急避险的主体限制、限度条件及避险过当的罪过形式，指

出正在进行或已经发生的自杀行为中的干预属于紧急避险范畴。 

在法律上因为自杀干预而违法犯罪，如果是正在进行或已经发生的自杀行

为，属于紧急避险行为，不负刑事责任。紧急避险，是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损

害另一法益以保护较大法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的行为。刑法第二十一条对紧

急避险作了明文规定。只有符合刑法规定的特定条件的行为才是避险行为。由

于紧急避险损害的是第三者的利益，与正当防卫这种损害不法侵害者本人利益

的情形有明显区别，法律对其成立要件的要求远较正当防卫严格。 

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一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

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

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

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一款中关于

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 

客观条件：1. 必须有现实危险的存在。危险包括来自大自然自发力量的危

险、动物的袭击、人的生理、病理原因所引起的危险、人的不法侵害所引起的

危险等。对于自招危险能否实行紧急避险？在自招危险的场合，如果危险是行

为人故意或过失地招致的，仍然应当允许其实施紧急避险，特别是应当允许其

为保护国家、社会利益或他人权利而实施紧急避险。但是，如果行为人为了达

到某种不法目的而故意招致危险，危险发生后借口实施紧急避险而损害第三人

合法权益的，这样的行为不具有紧急避险的主观条件。2. 现实危险必须是正在

发生的。所谓危险正在发生，是指从危险出现一直到危险结束之间的持续状

态。危险的结束，是指危险对合法权益的威胁已经过去，损害已经造成且不会

造成进一步损害，或者危险已经消失。在危险已经结束后，不得再实行避险行

为。3. 避险行为必须造成客观损害。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一般针对第三者。

4. 避险行为必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实施。不得已具有两层含义：危险已经迫在

眉睫；客观上没有其他合理方法可以避免危险。 

主观条件：紧急避险的主观条件是指避险行为必须处于避险意图，包括避



险认识和避险目的。避险认识包括对存在正在发生的危险、合法权益受到威

胁、通过对另一法益造成损害可以避免危险、没有其他合理方法、对权益价值

的比较等认识。避险目的包括直接目的（给第三人造成损害将危险转嫁）和根

本目的（避免危险威胁，保护合法权益）。 

紧急避险的主体：刑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

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特定责任是指由于法律、法规、命令

等的规定或习惯，从事某类公务或业务的人员所应该承担的积极与危险斗争的

义务。但这一规定不是绝对的，在特定条件下，这类人员实施避险行为也应当

以紧急避险处理。 

紧急避险的限度：紧急避险所造成的损害一般应小于所避免的损害。个别

情况下，紧急避险所造成的损害可以等于所避免的损害。在极个别特殊情况

下，即使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客观上稍大于所避免的损害，也可以以紧急避

险论处。但紧急避险所造成的损害不能远远大于所避免的损害。 

避险过当的罪过形式可以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或间接故

意，但不可能是直接故意。 

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的区别：危害的来源不同、行为的表现方式不同、损

害的对象不同、行为实施的条件不同、主体范围不同、限度条件不同、被损害

人可以作出的反应不同。 


